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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中兴华报字（2021）第 010027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接受委托，对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格拉斯公司”）2020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1年 4月 28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报告编号：中兴华审字[2021]第 011614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

处理（2018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就

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金融工具减值 

如财务报表附注“六、4其他应收款”所述，艾格拉斯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

原控股股东浙江巨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控股”）资产转让款 2.53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1.27 亿元。我们实施了函证程序，取得了巨龙控股关于资产

剥离剩余价款支付的说明函及财务报表，仍然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

断该款项的可收回金额，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2、其他应收款 

如附注“六、4其他应收款”所述，年末应收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义聚投资”）9.04 亿元，其中银行账户中的 7亿元资金系由子公司

新疆艾格拉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刀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户转出，经其他单

位转给义聚投资使用，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因资金转账中间公司注销等原因，

公司未获得将上述资金从公司账户划出后转至义聚投资的资金路径。另 202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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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艾格拉斯公司以其子公司北京战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战魂）

的定期存单作为质押物，为义聚投资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元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元狩国际）提供担保，金额共计 20,370 万元，2020 年 12 月 8 日，上述

担保款项及利息 204,118,433.75 元因到期未能偿还，被从北京战魂账户中划走, 形

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我们未能取得 7 亿资金从公司账户转出后划至义聚投资的资金路径证据，也无

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义聚投资归还资金占用 9.15 亿元的事项以及资

金占用的可收回性可能对艾格拉斯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3、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艾格拉斯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

书》（稽总调查字 201410 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对艾格拉斯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本专项说明出具日，由于立案调查尚未有最

终结论，我们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艾格拉斯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七条：“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

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以及

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

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

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我们认为艾格拉斯公司存在的金融工具减值、

其他应收款事项、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

广泛性，故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

响 

鉴于上述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影响，我们无法确定形成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

对艾格拉斯公司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四、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中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

能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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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艾格拉斯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

表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五、使用目的 

上述专项说明仅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内部使用，不得作任何形式

的公开发表或公众查阅，或作其他用途使用。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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